附件1：
柳江区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
	创业者姓 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

号码
	

	现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创业者所属人员类别

	1. 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  （  ）   2.就业困难人员 （  ）   3.返乡入乡农民工 （  ）

	企业名称
	
	创办时间
	

	经营地址
	
	创办形式
	

	营业执照号码
	
	吸纳就业人数
	

	法人代表承诺
	本企业/个体已经营    月，目前正常经营。本人承诺本企业/个体是柳州市辖区内首次创办的企业/个体，本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及其他不诚信行为，同意全额退回补贴资金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（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社区（村委）经办意见
	经实地走访了解，该企业/个体已正常经营   月。


经办人：

复核人：

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镇便民服务中心初审意见
	    经核查，该企业属小微企业/个体，且已正常经营    月。

经办人：       

复核人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柳江区就业服务中心核验意见
	经核验，该法人符合补贴对象范围，未重复享受人社创业政策。

经办人：

复核人：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柳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意见
	经审核及公示无异议，申请人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报条件，补贴金额伍仟元整（¥5000元）。

经办人：

复核人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“创办时间”、“创办形式”等根据营业执照填写。
